附件1
湖口县政府投资项目造价指引（市政道路）

	序号
	内容
	参考指标值
（单位：元/平方米）
	建设内容设定情形
	备注

	
1
	
市政道路工程
	470（建安）
20cm碎石+36cm水稳+12cm沥青
	城市主干道
	主要包括：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路面结构和路基填挖方、路缘石、平石；不包括路基处理、交通设施、排水、道路照明、道路隔离带绿化、行道树，以及强弱电管道、给水管、燃气管等其他市政管道。
	1.本指标所指的道路工程，主要指新建城市主干道、城市次干道城市支路，不包括快速路、隧道等。
2.如工程中存在重大特殊地质状况需特别处理的，存在挡墙工程道侧绿化以及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的，或下穿铁路、绕城、中高压燃气管道：智慧路灯（照明）及军用光缆改造等特殊情况的，建设费用另行考虑。特殊地理条件的土石方另行计算。
3.路基挖填方不包括外借、外弃土石方。
4.按道路面积计取。

	
	
	430（建安）
	城市次干道
	
	

	
	
	400（建安）
	城市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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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口县政府投资项目造价指引（市政桥梁）

	序号
	内容
	参考指标值
（单位：元/平方米）
	建设内容设定情形
	备注

	










1
	









市政桥
梁工程
	7500（综合）
6500（建安）
15000（综合）
13000（建安）
	
非涉水桥（含人行天桥）
	混凝土梁桥
	桥梁单跨小于50米（含）混凝土梁桥。主要包括土石方工程、桩基础工程、桥下部结构工程、桥上部结构工程、桥面系。
	1.主要包括：土石方工程、桩基基础工程桥下部结构工程、桥上部结构工程、桥面系、围堰或钢便桥。
2.不包括：搭板费用通信工程以及电力工程中的电缆和设备费用。
3.如工程中存在重大特殊地质状况需特别处理的，建设费用另行考虑。
4.按桥梁投影面积（不含搭板面积）计取。
5.单跨大于100米涉水桥多为跨江大桥，造价受桥型、防洪、通航等众多因素影响按照实际情况确定项目投资标准。

	
	
	
	
	钢桥
	桥梁单跨小于50米（含）钢梁桥。主要包括土石方工程、桩基础工程、桥下部结构工程、桥上部结构工程、桥面系。
	

	
	
	8600（综合）
7500（建安）
17300（综合）
15000（建安）
	

涉水桥
	混凝土梁桥
	桥梁单跨小于50米（含）混凝土梁桥。主要包括土石方工程、桩基础工程、桥下部结构工程、桥上部结构工程、桥面系、围堰或钢便桥。
	

	
	
	
	
	钢桥
	桥梁单跨小于50米（含）钢梁桥。主要包括土石方工程、桩基础工程、桥下部结构工程、桥上部结构工程、桥面系、围堰或钢便桥。
	

	
	
	12000（综合）
10500（建安）
23000（综合）
20000（建安）
	


涉水桥
	混凝土梁桥
	桥梁单跨小于100米（含）混凝土梁桥。主要包括土石方工程、桩基础工程、桥下部结构工程、桥上部结构工程、桥面系、围堰或钢便桥。
	

	
	
	
	
	钢桥
	桥梁单跨小于100米（含）钢梁桥。主要包括土石方工程、桩基础工程、桥下部结构工程、桥上部结构工程、桥面系、围堰或钢便桥。
	



[image: ]湖口县政府投资项目造价指引（公路）
	序号
	内容
	参考指标值
（单位：元/平方米）
	建设内容设定情形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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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工程
	[bookmark: _GoBack]
700（综合）
520（建安）
	


普通省道
	
主要包括临时工程、路基工程、路面工程（不含特殊软基处理、桥涵工程、隧道工程、交叉工程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绿化及环境保护工程)。
	1.本指标所指的普通省道（平原微丘区),主要指设区市审批的新建普通省道，按照道路面积（路基宽度×长度）计取。
2.如工程中存在特殊地质状况需特别处理的，存在挡墙工程。道侧绿化特殊要求的，或下穿铁路、绕城、中高压燃气管道、智慧路灯（照明）及军用光缆改造等特殊情况的，建设费用另行考虑，特殊地理条件的土石方另行计算。
3.不含土地指标费用及拆迁费用。

	
	
	
8000（综合）
7000（建安）
	
独立公路桥梁
	1.适用于桥梁单跨小于50米（含）混凝土梁桥。2、主要包括土石方工程、基础工程、桥下部结构工程、桥上部结构工程、桥面系、围堰、交通工程。
	
本指标所指的独立公路桥梁；主要指设区市审批的省内现状或规划为五级及以下通航航段的独立公路桥梁。

	
	
	
625（综合）
470（建安）
	
农村公路
	主要包括路基工程、路面工程
（不含特殊软基处理、桥涵工程交叉工程、交通工程、绿化及环境保护工程)。
	1.本指标主要指不新增项目建设用地的农村公路。
2.如工程中存在特殊地质状况需特别处理的，存在挡墙工程、道侧绿化特殊要求的，建设费用另行考虑、特殊地理条件的土石方另行计算。

	
	
	
560（综合）
430（建安）
	
其他公路
	主要包括临时工程、路面病害处理，路面工程、交叉工程、交通工程等（不含路基软基处理、挡土墙等防护、桥涵工程)。
	本指标所指的其他公路，主要指不新增项目建设用地的公路路面改造、安保工程、灾害防治工程和重点水毁修复公路等。


湖口县政府投资项目造价指引（保障性安居工程）

	序号
	内容
	参考指标值
（单位：元/平方米）
	建设内容设定情形
	备注

	
	新建保障性安居工程
	3300（综合）
2800（建安）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地上工程、地下工程、室外附属工程，同时考虑了海绵城市、绿建（基本级),常规基坑支护。
	1.不含配租和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2.含装修，装修标准上限为800元/平方米。

	
1
	地上工程
	
2200
	包含上部主体结构、外立面装饰、公共部位装修、给排水、暖通、消防、强弱电、空气能热水器、太阳能及电梯工程等。
	按地上部分建筑面积计取，非住宅地上工程建安单价按2700元/平方米控制按市政府相关文件要求建设装配式建筑。

	


2
	


地下工程
	


4100
	

包括地下室主体结构（含桩基)、土方工程（含基坑支护)、内部简装、公共部位装修给排水、暖通及防排烟、消防、人防及强弱电工程等，不包括地下水抗浮措施等工程。
	1.按地下室建筑面积计取，按一层考虑。
2.包括常规基坑支护工程（主要指三轴水泥搅拌桩、钻孔灌注桩基坑支护，包括边坡支护砌体、钢筋混凝土支护主体等)。
3.包括桩基工程（按照常用的钻孔灌注桩考虑),按地下室建筑面积为基数，350元/平方米

	
3
	
室外附属工程
	410
	包括交通设施工程、景观绿化工程、围墙工程、市政工程、室外给排水工程和强弱电工程等。
	按室外工程面积计取，大型土石方工程另行测算。



湖口县政府投资项目造价指引（学校）

	序号
	内容
	参考指标值
（单位：元/平方米）
	建设内容设定情形
	备注

	
	新建学校工程
	
中学4800（综合）
4300（建安）小学
4600（综合）
4100（建安）
	新建学校是指政府投资新建的中、小学项目以及配套公共停车场库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地上建筑、地下工程、二次装修、室外工程及其他工程，同时考虑了海绵城市、绿建（星级)、常规基坑支护、实施可再生能源等因素，不包括教学设施设备的采购和超常规建设标准的内容。
	

	1
	地上工程
	中学3000
小学2800
	主要包括教学楼、实验楼、多功能教室、行政楼、食堂及风雨操场、学生宿舍等建设内容。
	按建筑面积计取。

	2
	
地下工程
	   中学4100
   小学4100
	按一层地下室考虑，主要包括地下室主体结构（含桩基)、土方工程（含基坑支护)、内部简装、公共部位装修、电气、给排水、暖通及防排烟、消防、人防及弱电工程等，不包括地下水抗浮措施等工程。
	按地下建筑面积计取。

	3
	二次装修
	
650
	仅适用于新建学校在已完成土建工程的基础上实施的室内装修；主要包括教学楼、宿舍楼、办公楼等装修，不包括报告厅、大礼堂等特殊功能需求的装修。
	按装修面积计取。

	4
	室外附属工程
	550
	包括室外运动场、交通设施工程、景观绿化工程、围墙工程市政工程、室外给排水工程、雕塑工程、室外安全防护措施工程和强弱电工程等。
	按室外工程占地面积计取大型土石方工程另行测算。



湖口县政府投资项目造价指引（医院）

	序号
	内容
	参考指标值
（单位元/平方米）
	建设内容设定情形
	备注

	
	新建医院工程
	7200（综合）
6300（建安）
	本标准所指的医院建设工程，是指政府投资新建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项目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地上建筑地下停车库、二次装修、室外工程、医疗专项等工程。同时考虑了海绵城市、绿建（星级》、常规基坑支护实施可再生能源等因素。不包括大型医用设备的采购和超常规建设标准的内容。
	

	1
	地上工程
	3500
	主要包括行政楼、门急诊医技综合楼、病房楼、电梯等建设内容。
	按所建的医疗及其配套的主体工程计取。

	2
	二次装修
	1600
	仅适用于新建三甲医院在已完成土建工程的基础上实施的室内装修（不含医院专业性装修内容)。
	按装修面积计取。

	3
	医疗专项工程
	3000
	包括手术室、ICU、医用气体供应系统、辐射防护及医疗物流等工程。
	按建筑面积计取。

	 (
52
)
4
	
地下工程
	4200
	按一层地下室考虑，主要包括地下室主体结构（含桩基)、土方工程（含基坑支护)、内部简装、公共部位装修电气、给排水、暖通及防排烟、消防、人防及弱电工程等，不包括地下水抗浮措施等工程。
	
按地下建筑面积计取。

	5
	室外工程
	600
	包括交通设施工程、景观绿化工程、围墙工程、市政工程、室外给排水工程、室外安全防护措施工程和强弱电工程等。
	按室外工程占地面积计取；大型土石方程另行测算。



湖口县政府投资项目造价指引（绿化）

	序号
	内容
	参考指标值
（单位：元/平方米）
	建设内容设定情形
	备注

	1
	植物绿化
	180
	建设内容一般仅包括乡土植物及较易成活且抗逆性强的苗木种植，以乔木、地被及灌木为主。
	1.景观绿化工程按绿地、硬质铺装及园路面积计取；植物绿化按绿地面积计取；行道树按行道树株数计取；临时绿化工程按绿地面积计取。
2.行道树原则上不得种植银杏等名贵树种，除景区建设外不得设置树池。
3.如绿化工程需要增加名贵树种、定制大型雕塑、定制标志性景石、使用特殊材料或者涉及大量土石方工程的，费用另行考虑。

	2
	



景观绿化
	公园景观绿化
	420
	建设内容包括绿化工程、景观工程、园路铺装景观给排水工程、景观照明、市政家具等。
	

	
	
	附属绿地景观绿化
	300
	1.附属绿地包括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等用地中的绿地；
2.建设内容包括绿化工程、景观工程、园路铺装、景观给排水工程、景观照明、市政家具等。
	

	3
	行道树
	单株行道树标准参照当期《南昌建设工程造价信息（园林绿化专刊）》计取。
	
行道树主要指人行道上单独种植的乔木。
	

	4
	临时绿化
	80
	临时绿化主要用于拆除后的临时复绿项目，一般仅包括苗木种植，以地被及灌木为主。
	



湖口县政府投资项目造价指引（公共停车场）

	序号
	内容
	参考指标值
（单位：万元/车位）
	建设内容设定情形
	备注

	1
	
地下公共停车场
	15
	地下公共停车场主要包括基坑支护、地下建筑、交通标识标牌、停车机械设备安装和人防工程等。
	


1.本标准所指的公共停车场库工程，是指新建、改建、扩建的地上与地下单、多层单独的公共停车场，以及多层、高层钢结构立体停车库。
2.地下停车场按一层地下室考虑。
3.按车位数量计取，

	2
	地上立体停车库
	混凝土结构
	11
	地上混凝土结构立体停车场主要包括土建工程、交通标识标牌和停车场设备等。
	

	3
	
	机械式
	12
	地上机械式立体停车场主要包括土建工程、机械立体车库设备等。
	

	4
	快充充电桩
	2
	不含电力配线。
	

	5
	慢充充电桩
	0.3
	不含电力配线。
	






湖口县政府投资项目造价指引（行政办公用房装修）

	序号
	内容
	参考指标值
（单位：元/平方米）
	建设内容设定情形
	备注

	
	行政办公用房装修工程
	
800（综合）
	本标准适用于政府投资的行政事业单位办公用房装修，具体包括分为办公室和公共区域两部分，不包括功能性业务用房装修。
	1.800元/平方米为工程综合单价参考值，按装修面积计取，
2.拆除工程、空调工程弱电智能化工程、窗户工程发生时参考明细标准表的非常规项目计取。
3.门禁系统、监控系统入户报警系统等大型智能信息化工程；礼堂等有演出功能或有声学设计要求、保密要求的特殊功能性空间等，发生时另行计取。
4.不含消防改造工程、室外工程、专业智能化建设（合成作战中心、反诈中心，执法办案中心等)、专业实验室建设充电桩工程等。

	（一）通用项
	

	1
	办公室
	700
	指工作人员办公及储藏空间、会议室、档案室、文印室，保安室、财务室、弱电机房、监控室、仓库、备用间等。
	

	2
	公共区域
	700
	指门厅、走廊、电梯厅、楼梯间、餐厅、卫生间、茶水间、接待室及公共服务大厅等。
	

	（二）非通用项
	

	1
	拆除工程
	250
	按拆除部分建筑面积计取，
	

	2
	窗户工程
	650
	按窗洞面积计取。
	

	3
	空调工程
	450
	中央空调，按建筑面积计取。
	

	4
	非中央空调
	260
	按建筑面积计取，包含空调机组。
	

	5
	弱电智能化工程
	120
	按装修部分的建筑面积计取。
	



湖口县政府投资项目造价指引（外立面维修改造）

	序号
	内容
	参考指标值
（单位：元/平方米）
	建设内容设定情形
	备注

	




1
	




立面
	

外墙面修复
	涂料
	100
	


外立面工程主要包括基层修复、外墙面修复、防水、空调架、防盗窗等的拆除和新装。
	按涂料面积计取。

	
	
	
	真石漆
	150
	
	按漆面面积计取。

	
	
	
	铝板
	450
	
	按铝板面积计取。

	
	
	
	干挂石材
	850
	
	含龙骨。

	
	
	空调架（含空调移位）
	800元/个
	
	按个计取。

	
	
	防盗窗（拆除和新装）
	220
	
	按防盗窗面积计取。

	

2
	

屋面
	小青瓦屋面
	240
	屋面工程主要包括破损屋面的拆旧、建筑垃圾的清理（含人工搬运及外运)、并按原屋面类型重新制作完成。
	按屋面维修面积计取。

	
	
	水泥平瓦
	180
	
	按屋面维修面积计取。

	
	
	平屋面
	160
	
	按屋面维修面积计取。

	
3
	
室外立管
	
40元/米
	小区室外立管安装工程主要包括旧管的拆除外运和新管制作安装。
	
按立管长度计取。



湖口县政府投资项目造价指引（非常规项）

	序号
	内容
	参考指标值
（单位：万元/延米）
	建设内容设定情形
	备注

	


1
	


基坑支护工程
	

地下一层
	

0.8（放坡+土钉墙）
2.8（钢支撑、灌注桩）
	
1.非常规基坑支护是指距离现有建筑5米以内、基坑开挖深度超过5米；邻近地铁、铁路、桥梁水域等地质情况较差等情况。
2.分为2类：(1）地下一层：主要采用放坡+土钉墙、钢支撑、灌注桩等方法；(2）地下二层：主要按灌注桩（旋挖或回旋）+三轴搅拌桩+内支撑等方法。
	


按基坑周长（延米计取。

	
	
	地下二层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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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工程
	装配率不低于30%的装配式综合单价与传统建造方式建筑综合单价持平。装配率不低于50%的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综合单价参考传统建造方式建筑，按每平方米增加50元控制；装配率不低于50%的保障性安居工程综合单价参考传统建造方式建筑，按每平方米增加200元控制。
	1.装配率定义：指建筑评价范围以内（室外地坪以上）的主体结构、围护墙、内隔墙、装修和设备管线等采用预制部品部件及标准化设计绿色与信息化技术应用、施工与管理等的综合比例。
2.计算公式：装配率=（主体结构指标实际得分值+围护墙和内隔墙指标实际得分值+装修和设备管线指标实际得分值）÷(100-主体结构指标围护墙和内隔墙指标和装修设备管线指标中缺少的评价项分值总和）+（加分项指标实际得分值÷100)。
	



按地上总建筑面积计取。




湖口县政府投资项目造价指引（其他费用）

	序号
	内容
	定义范围
	参考取费标准
	备注

	

1
	
建设用地费
	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规定，建设项目征用土地或租用土地应支付的费用和管线搬迁及补偿费。主要包括：土地征用及迁移补偿费、征用耕地按规定一次性缴纳的耕地占用税、建设单位租用建设项目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租地费用、管线搬迁及补偿费。
	

依据有关政策规定计取。
	本标准单价中不含。

	

2
	

项目建设管理费
	
项目建设管理费指项目建设单位从项目筹建之日起至办理竣工财务决算之日止发生的管理性质的支出。
	10亿元及以下费率参照“财建〔2016〕504号”标准按100%计取，10亿元以上至50亿元（含）以下费率参照”财建〔2016〕504号”标准按80%计取，50亿元以上费率参照“财建〔2016〕504号”标准按50%计。
	

	
3
	建设工程监理费
	指委托工程监理单位对工程实施监理工作所需费用。包括施工监理和勘察、设计、保修等阶段监理。
	参照“发改价格〔2007〕670号”标准，并按照70%计取。
	

	
4
	
工程造价咨询费
	指委托中介机构审核设计概算、编制工程量清单、工程结算和竣工决算等计价文件，以及从事建设各阶段工程造价管理的咨询服务，出具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等费用。
	
参照“赣价协〔2015〕9号”标准，并按照70%计取。
	

	
5
	招标代理服务费
	指招标代理机构接受招标人委托，从事招标业务所需的费用。包括；编制招标文件，审查投标人资格，组织投标人踏勘现场并答疑，组织开标、评标、定标，以及提供招标前期咨询、协调合同的签订等业务。
	
参照“发改价格〔2011〕534号”标准，并按照80%计取。
	


	序号
	内容
	定义范围
	参考取费标准
	备注

	

6
	

施工图审查费
	
指施工图审查机构受建设单位委托，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技术标准与规范，对施工图进行审查所需的费用。
	
参照“赣价房字〔2000〕6号”标准，按80%计取。
	不包含特殊要求的深基坑专项设计审查评审会、抗震专项设计审查评审会及防雷专项设计审查评审会。

	
7
	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费
	指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的咨询收费。包括：建设项目专题研究、编制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其他与建设项目前期工作有关的咨询服务收费。
	参照执行“计价格〔1999〕1283号”及“赣价房字〔1999〕10号”标准，并按照60%计取。
	

	


8
	

专项评价费
	指项目建设单位按照国家规定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开展专项评价及有关验收工作发生的费用。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及验收费、安全预评价及验收费、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及控制效果评价费、地震安全性评价费、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费、水土保持评价及验收费、压覆矿产资源评价费、节能报告编制费、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及安全完整性评价费以及其他专项评价及验收费。
	
参照“建标〔2011〕1号”标准，井按照70%计取。
	

	



9
	

研究试验费
	指为本建设项目提供或验证设计数据、资料进行必要的研究试验，按照设计规定在建设过程中必须进行试验所需的费用以及支付科技成果、先进技术的一次性技术转让费，但不包括：1应由科技三项费用（即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和重要科学研究补助费）开支的项目。2.应由建筑安装费中列支的施工企业对建筑材料、构件和建筑物进行一般鉴定、检查所发生的费用及技术革新的研究试验费。
	
参照“建标〔2011〕1号”标准，并按照70%计取。
	



	序号
	内容
	定义范围
	参考取费标准
	备注

	
10
	

勘察设计费
	1. 勘察设计费指建设单位委托勘察设计单位为建设项目进行勘察、设计等所需费用，由工程勘察费和工程设计费两部分组成。若采用建筑信息模型（BIM);也可根据工程所在地有关规定，单独计列此费用；
2. 工程勘察费包括：测绘、勘探、取样、试验、测试、检测、监测等勘察作业，以及编制工程勘察文件和岩土工程设计文件等收取的费用。
3.工程设计费包括：编制初步设计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非标准设备设计文件、施工图预算文件等服务所收取的费用。4.建筑信息模型（BIM）费用。
	
参照“计价格〔2002〕10号”标准并按照投资5000万元以下为85%、500万元以上为80%计取。
	

	
11
	场地备
及临时设施费
	1. 临时设施费是指为满足施工建设需要而供到场地界区的、未列入工程费用的临时水、电、路、讯、气等其他工程费用和建设单位的现场临时建（构）筑物的搭设、维修、拆除、摊销或建设期间租赁费用，以及施工期间专用公路养护费、维修费。
2.临时设施应尽量与永久性工程统一考虑。建设场地的大型土石方工程应计入工程费用中。
	

参照“建标〔2011〕1号”标准，并按照60%计取。
	

	12
	特殊备
安全监督检验费
	指在施工现场组装的锅炉及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消防设备、燃气设备、电梯等特殊设备和设施，由安全监察部门按照有关安全监察条例和实施细则以及设计技术要求进行安全检验，应由建设项目支付的、向安全监察部门缴纳的费用。
	
按照本市安全监察部门的规定标准计取，
	

	13
	市政公用设施费
	
指使用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项目，按照项目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建设或缴纳的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配套费用。
	按《湖口县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计取
	


	序号
	内容
	定义范围
	参考取费标准
	备注

	

14
	

联合试运转费
	指新建项目或新增加生产能力的工程在竣工验收前，按照设计文件所规定的工程质量标准和技术要求，进行整个生产线或装置的负荷联合试运转或局部联动试车所发生的费用净支出。当试运转有收入时，则计列收入与支出相抵后的亏损部分，不包括应由设备安装费用开支的试车调试费用，以及在试运转中暴露出来的因施工原因或设备缺陷等发生的处理费用。不发生试运转费的工程或者试运转收入和支出相抵消的7工程，不列此费用项目。试运转费用中包括：试运转所需的原料、燃料、油料和动力的消耗费用，机械使用费用，低值易耗品及其他物品的费用和施工单位参加联合试运转人员的工资以及专家指导费等。试运转收入包括试运转产品销售和其他收入。
	参照“建标〔2011〕1号”标准，并按照0%计取。
	

	15
	工程保险费
	
指建设项目在建设期间根据需要对建筑工程、安装工程及机器设备和人身安全进行投保而发生的保险费用。包括：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人身意外伤害险和引进设备财产保险等费7用。
	参照“建标〔2011〕1号”标准，并按照0%计取。
	

	16
	专利及专有技术使用费
	指建设项目使用国内外专利和专有技术支付的费用。包括：国外技术及技术资料费、引进有效专利、专有技术使用费和技术保密费；国内有效专利和专有技术使用费；商标权、商誉和特许经营权费等。
	参照“建标〔2011〕1号”标准，按照合或协议计取。
	


	序号
	内容
	定义范围
	参考取费标准
	备注

	







17
	







生产准备费
	
指建设项目为保证正常生产（或营业、使用）而发生的人员培训费、提前进场费以及投产使用初期必备的生产办公生活家具用具等购置费用。
1. 生产准备费。包括生产职工培训及提前进厂费。(1)新建企业或新增生产能力的扩建企业在交工验收前自行培训或委托其他单位培训技术人员、工人和管理人员所支出的费用。
(2）生产单位为参加设备安装、调试等以及熟悉工艺流程、机器性能等需要提前进场人员所支出的费用。费用内容包括：培训人员和提前进厂人员的工资、工资性补贴、职工福利费、差旅交通费、劳动保护费、学习资料费等。
2.办公和生活家具购置费。指为保证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初期正常生产、使用和管理所必须购置的办公和生活家具用具的费用。改、扩建项目所需的办公和生活用具购置费，应低于新建项目的费用。购置范围包括：办公室、会议室、资料档案室、阅览室、食堂、浴室和宿舍等的家具用具。应本着勤俭节约精神，严格控制购置范围。
	







执行各行业初设概算编制办法标准；并按照70%计取。
	






	序号
	内容
	定义范围
	参考取费标准
	备注

	








18
	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项目的其他费
	






分为国内、国外两部分；国外部分其他费用指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来华工资和生活费、出国人员费用，以外币折合成人民币等；国内部分其他费用包括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来华费用、出国人员费、银行担保费、图纸资料翻译复制费、调剂外汇额度差价费等。







	1. 引进项目图纸资料翻译复制费、备品备件测绘费。根据引进项目的具体情况计列或按引进设备（材料）离岸价的比例估列引进项目发生备品备件测绘费时按具体情况估列。
2. 出国人员费用，包括设计联络出国考察、联合设计、设备材料采购、设备材料检验和培训等所发生的差旅费、生活费等。依据合同或协议规定的出国人次、期限以及相应的费用标准计算。生活费按财政部、外交部规定的现行标准计算，旅费按中国民航公布的票价计算。
3.来华人员费用，主要包括来华工程技术人员的现场办公费用、往返现场交通费用、接待费用等。依据引进合同或协议有关条款及来华技术人员派遣计划进行计算。来华人员接待费用可按每人次费用指标计算。引进合同价款中已包括的费用内容不得重复计算。
4.银行担保费。指引进项目中由国内外金融机构出面提供担保风险和责任所发生的费用，一般按承担保险金额的5‰计取。
	

	
19
	与项目建设相关的其他费用
	项目建设存在可能发生的，有计列文件依据的、但不在前十八项目其他费用中列支范围的费用。
	按市场价计取或暂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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